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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0-39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继续履行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补充披露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2017年8月11日和9月1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决议，公司二级子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锦合”）分别与公司参与投资的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锦豫”）和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锦弘”）签署并履行了《河南省和谐锦豫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管理协议》和《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

协议》（以下统称“《管理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26日、2017

年08月17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85）、《关

于参与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97）。 

基于和谐锦豫与和谐锦弘的存续期为七年（为确保对投资项目的有序清算，

存续期限可延长），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西藏锦合分

别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签署的《管理协议》需要按照交易金额每三年重新履行

审议程序。自2017年7月-8月西藏锦合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签署《管理协议》

以来，双方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加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的有序运行，西藏锦合拟

继续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履行已签署的《管理协议》，作为基金管理人为和谐

锦豫及和谐锦弘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协议内容不变。 

前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谢建

平、林栋梁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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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细 内 容 请 见 公 司 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继

续履行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公告”）。 

二、补充披露的信息 

现就关联交易公告的内容进行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一）、关联关系 

1、截至目前，和谐锦豫的合伙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比例 

1 西藏锦仁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西藏昱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3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00 31.16% 

4 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6.23% 

5 西藏锦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 7.48%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93,300 24.09% 

7 北京和谐腾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2.46% 

8 

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开元二期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2.49% 

9 

珠海歌斐玉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76,500 9.53% 

10 

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 6.23% 

11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25 0.30% 

合计     802,425 100% 

  2、截至目前，和谐锦弘的合伙人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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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比例 

1 西藏锦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2 义乌睿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1% 

3 西藏锦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0,000  6.48% 

4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0,000  29.62%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腾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30,000  12.03% 

6 杭州璞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26% 

7 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9.26% 

8 

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 27.77% 

9 

上海临港智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0.93% 

10 

珠海华金阿尔法四号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1.85% 

11 

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2.78% 

合计     1,080,200 100% 

1、公司关联自然人谢建平（谢建平系公司董事长，同时为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担任了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执

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同时，公司关联自然人林栋梁为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和谐锦豫的有限合伙人包含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宁波昱驰”）和北京和谐腾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和

谐腾飞”）。 

宁波昱驰的普通合伙人为西藏昱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西

藏爱奇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爱奇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持股架构为牛奎光（持股25.5%），林栋梁（持股25%），杨飞（持股25%），王静波

（持股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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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腾飞的普通合伙人为珠海爱奇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工

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爱奇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西藏擎宇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西藏擎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持股架构为牛奎光（持股25.5%），林栋梁（持股25%），杨飞（持股25%），王静波

（持股24.5%）。 

3、和谐锦弘的有限合伙人含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宁波睿腾”）。 

宁波睿腾的普通合伙人为西藏睿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西

藏爱奇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爱奇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持股架构为牛奎光（持股25.5%），林栋梁（持股25%），杨飞（持股25%），王静波

（持股24.5%）。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经审慎考虑，公司认定和谐锦豫及

和谐锦弘为上市公司关联企业。因此，西藏锦合与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之间关于

提供管理服务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该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时，依据谨慎性原则，

由董事谢建平及林栋梁回避表决。 

（二）、作价依据 

根据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的《管理协议》，管理费用支付方式为： 

1、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按照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 2%/年向管理人支付

管理费。 

2、在管理期和延长期内，合伙企业按其尚未退出的项目投资成本和合伙企

业对已投资项目预留的后续投资成本（如有）之总额 2%/年支付管理费。 

管理费按季度预付，管理人负担与其日常营运相关的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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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以认缴出资额作为投资期管理费计算基数主要基于以下内容： 

1、合伙企业的管理团队依据基金的规模进行组建，同时管理团队需要根据

基金的最终规模所确定的预计总投资金额去寻找及研究一定数量的潜在投资项

目，而基金最终投资规模与基金认缴规模而非实缴规模相关度更高，因此合伙企

业以认缴出资总额作为投资期管理费的计算基数； 

2、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每支基金可能根据设立时市场波动导致的募

资难易程度、基金的具体投资策略及投资方向、管理团队的专业化水平、基金投

资人的接受程度等多种因素综合权衡确定管理费支付方式，采取认缴出资总额或

实缴出资总额作为管理费计价基数，两种计费方式均为市场选择。 

管理团队横向对比了市场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及相关条款，大量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选取认缴出资总额作为投资期管理费的计算基数，因此合伙企业依

据市场惯例，以认缴出资总额作为管理费的计算基数。 

（上述“合伙企业”指和谐锦豫及和谐锦弘。）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月 1日 

 

 


